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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「一氧化二氮（笑氣）跨部會管理研商

會議」紀錄

一、時間：109 年 9 月 15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 時 30 分

二、地點：本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B01 會議室

三、主持人：謝局長燕儒 紀錄：邱美璇

四、出（列）席人員：如會議簽名單

五、主席致詞：略

六、 業務單位報告：「一氧化二氮（笑氣）跨部會管理研商會議」

議題簡報（略）

七、綜合討論：

(一) 提案一：食品、醫療及工業用笑氣之跨部會流向管理制

度整合方式

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（下稱食藥署）：

1.為強化醫療用笑氣流向管制，食藥署於 109 年 9 月 3

日公告修正「藥事法第六條之一應建立追溯或追蹤系

統之藥品類別」，並自同年 10 月 1 日生效。自上游至

下游從事批發之藥商，皆應至藥品追溯或追蹤申報系

統，申報來源流向。

2.運作食品添加物笑氣之食品業者應依食品安全衛生管

理法之相關規定，建立供應來源及流向之追溯或追蹤

系統。輸入、製造及分裝業者應至食品追溯追蹤管理

資訊系統申報來源及去向。

決議：請食藥署加強食品用及醫療用笑氣之管理，俾利

相互勾稽流向，全面掌握各目的用途之笑氣流向。

(二) 提案二：工業用笑氣「輸入規定」及「申報制度」重複

管理調和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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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為避免形成管理缺口，及笑氣公告為關注化學物

質後輸入業者重複申請輸入許可，未來輸入工業

用笑氣以環保署化學局核發為主，所有輸入工業

用笑氣之業者，不限其販售對象，皆須向環保署

化學局申請許可，另請經濟部於 9 月 30 日協助

提供現有申請輸入許可業者相關資料。

(三) 提案三：免添加二氧化硫工業用笑氣之申請程序及會商

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作法

決議：笑氣免添加二氧化硫申請程序目的，包含掌握非

屬排除對象之其他笑氣使用者。笑氣屬正當目的

用途，可列為免添加二氧化硫對象者，其申請內

容細項資料及是否應同意免添加二氧化硫申請，

需仰賴相關部會協助檢視，請各單位配合後續會

商審核作業。

(四) 提案四：笑氣聯合稽查計畫草案

財政部關務署：海關於邊境配合主管機關攔查可疑來貨

後，依食品、醫療或工業用途，通知食藥署或(及)環保署

化學局到場取樣及送驗，海關於接獲主管機關回覆後依

規定辦理。

決議：

1.警察機構臨檢營業場所作業，可能查獲可疑鋼瓶並進

行追蹤。為建立國內警察機關合法笑氣鋼瓶基本概念，

請相關部會於 9 月 30 日協助提供食品、醫療及工業

用笑氣之貯存裝置或設備照片。

2.由環保署化學局釐列違反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

第 24 條公告管理事項及第 25 條未取得核可文件之態

樣，提供予警政與地方環保機關據以裁罰之參考。倘

案件處理過程需送驗檢測，由環保署環境檢驗所及食

藥署協助檢驗。

3.請經濟部工業局協助提出笑氣非法流用可疑廠家予財

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政部關務署，配合聯合稽查作業進行查核。

4.笑氣聯合稽查計畫，並非每次均由所有部會全數參與，

請各部會就管理權責篩選笑氣運作廠家，於 9 月 30 日

前提送環保署化學局彙整後提供至各部會，由環保署

化學局及經濟部工業局主政合作，相關部會配合聯合

稽查。

5.為瞭解食品及醫療用笑氣在現行來源及流向管理，請

食藥署安排訪視或稽查現行管制之食品及醫療用笑氣

廠家，並請經濟部、環保署及其他相關部會會同參加。

6.各部會現行笑氣管理制度倘若尚有管理疑點，請主動

積極聯絡提醒，待跨部會聯合稽查作業執行後，環保

署化學局再適時檢視提出精進方式。

八、臨時動議：無。

九、散會：中午 12 時 00 分。














